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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以上            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三 四 三 三 四 
六以上            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三 四    
八以上            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      

十以上         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         
十二以上         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            
十五以上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               
十八以上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                  
二十以上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十二以上 六 八 十 六 八 十 六 八 十 六 八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十五以上 六 八 十 六 八 十 六 八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十以上 六 八 十 六 八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十以上 六 八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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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

一、交叉角度欄內之一二○度表示一○五度以上一二○度下以，九○度表示七十五度以上未滿一○五度，六○度表示六○度以上未滿七十五度。道路寬

度四公尺以上表示四公尺至未滿六公尺，餘類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交叉角度超過一二○度者，無須截角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交叉角度未滿六○度者，仍按六○度規定截角，如有必要得簽報核定。 
四、三條以上道路相交時，其交叉角度指相鄰道路所構成之交叉角度。 
五、截角所成之三角形應為等腰三角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六、截角改為圓形時，截角長度即為該弧之切線長。               
七、都市計畫書圖規劃有特殊截角者，依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辦理。 
八、單位：公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